
 

 

新建宜昌至常德铁路宜都站、松滋站建筑设计项目招标公告 
补遗书（01 号） 

招标编号：T0FW202501800 
 

 

招标文件中原文： 

“ 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并在资质、

业绩、人员、设施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。” 

更改为： 

“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、外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并在资

质、业绩、人员、设施设备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。”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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